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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热线服务热线：：

受委托，我公司定于2023年6月26日下午2时30分，在中国农业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惠农区支行会议室，对以下标的进行公开拍卖:

一、位于石嘴山市惠农区花园路103储蓄所房地产，建筑面积127.6平
方米，土地使用权面积 279.34平方米。 参考价：6.5万元（保证金1万元）

二、位于石嘴山市惠农区红果子镇文化路南路4号房地产，建筑面积
216.01平方米，土地使用权面积1367.93平方米。

参考价：28万元（保证金5万元）

标的即日起开始预展，有意竞买者请于 2023
年6月25日17时前交纳竞买保证金至我公司指定
账户后，持有效身份证件来公司办理报名手续并
领取标的资料。

联系方式：0951-6718909 杨先生 13995299729
公司地址：银川市西夏区贺兰山体育场一号通道。

宁夏裕德丰拍卖行拍卖公告召开股东大会通知
宁夏恒源万福食品股份有限公司决定召开 2022年度股东大

会，请各位股东届时参加，具体事项如下：
一、会议时间：2023年6月26日（星期一）下午14时-18时；二、

会议地点：银川市金凤区通达南街康地路145号，恒源万福公司院
内原食品加工厂二楼会议室。

三、会议议程：
1.董事长做《董事会工作报告》
2.总经理做《总经理工作报告》
3.财务经理做《财务报告》
4.监事长做《监事会工作报告》
5.汇报《通达南街土地开发工作汇报》
6.监事会新任监事选举
四、注意事项：公司全体股东应出席股东大会需携带本人身份

证参会，如不能出席要以书面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
宁夏恒源万福食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6月9日

宁夏中天汇德拍卖有限公司拍卖公告
受委托，我司将于 2023年 6月 26日 15时在本公司拍卖大厅对下列标

的物进行公开拍卖：

1.吴忠市利通区利通南街东侧南一环南侧凯悦国际建材商贸城

34-117号营业房（租约至2024年1月31日），建筑面积162.23平方米，参考

价51.6万元，保证金10万元。

2.吴忠市利通区利通南街东侧南一环南侧凯悦国际建材商贸城

34-119号营业房，建筑面积 172.37平方米，参考价 54.82万元，保证金 10
万元。

3.贺兰县富兴北街富兴花园面东 41号营业房（租约至 2024年 7月 18
日），建筑面积225.57平方米，参考价86万元，保证金30万元。

标的物现状拍卖，所欠物业费、垃圾处理费、水电费、暖气费等其他费

用均由买受人核实并承担。我司自公告之日起组织竞买人勘察标的，有意

竞买者于6月25日17时前交纳保证金到指定账户后持有效身份证明到我

司办理竞买手续。

联系电话：郭先生15101022100
报名地址：金凤区新昌西路110号金钻名座13层

仲裁公告
宁夏弘茂科技有限公司：

本委受理的马晓旭诉你公司劳动争议一案（银金劳人仲案字【2022】870号），
已于2022年12月5日依法作出裁决，因无法送达裁决，现依法向你公司公告送达
银金劳人仲裁字【2022】516号裁决书，你公司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30日内到本委
（银川市金凤区长城路与满城街交叉路口南500米银川市金凤区劳动人事争议仲
裁委员会四楼 403办公室，电话:8307486）领取裁决书，逾期不领取即视为送达。
裁决书内容如下：一、于本裁决书发生效力之日起十五日内被申请人支付申请人
2022年1月、2022年2月工资肆仟壹佰柒拾伍元（4175）整；二、于本裁决书发生效
力之日起十五日内被申请人支付申请人未签订劳动合同的双倍工资差额陆仟捌
佰贰拾柒元陆角（6827.6）（月工资 3000元×2个月+3000元+21.75×6天）；三、于本
裁决书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三十日内被申请人为申请人缴纳2021年12月至2022
年 2月的社会保险，双方按各自比例承担，申请人把应承担的部分主动缴至被申
请人单位，由被申请人统一缴至社保经办机构，具体缴费金额以社保机构核算为
准，滞纳金责任由被申请人承担。

银川市金凤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公告
宁夏圣雨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本委受理李巧霞诉你单位工
资、双倍工资争议一案，已审理终
结。因你单位未正常经营，无法
直接送达，且拒收邮政快递，现依
法向你单位公告送达本委银兴劳
人仲裁字【2023】第 368号仲裁裁
决书，限你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
30日内来本委（银川市兴庆区银
河巷 25号）领取仲裁裁决书，逾
期则视为送达。特此公告。

银川市兴庆区劳动人事

争议仲裁委员会

注销公告
宁夏数码人科技有限公司（统一社

会信用代码：91640122MA75WM8K3K），
拟向登记机关申请注销，请与本公司
有债权债务的单位及个人自公告之日
起 45 日内来本合作社办理清算手续。
特此公告。

宁夏数码人科技有限公司

2023年6月9日

公告
银川市兴庆区久通汽车租赁部：

本委受理买吉平诉你单位、宁夏宁东银通商务旅游汽车服务有限公司未签劳
动合同二倍工资差额、解除劳动关系经济补偿、社会保险费补缴争议案件（宁劳人
仲字〔2023〕第452号），现依法向你单位公告送达答辩通知书、仲裁庭组成人员和
开庭通知书、举证通知书、申请书副本等仲裁文书，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经过30日
即视为送达。答辩期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10日内。本委定于2023年
7月24日下午15：00时在宁夏回族自治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院仲裁庭（地址：宁夏
银川市兴庆区南薰西路375号）开庭审理。请准时参加庭审，否则将缺席裁决。请
于开庭后15日内到本委领取仲裁裁决书，逾期视为送达。特此公告。

宁夏回族自治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2023年6月9日

补正公告
本院于 2023年 6月 2日刊登在《宁

夏法治报》总第1853期的原告为宁夏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被告为马丽的公告中，

将“原告宁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被告

马丽信用卡纠纷一案”更正为“原告宁夏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开发区支行与被告马

丽信用卡纠纷一案”，特此更正。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和
《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现对《李俊镇团
结村肉牛养殖场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
稿）》公示：

一、项目概况
项目位于银川市永宁县李俊镇团结村 1队，

主要建设养殖牛棚15360m2、青贮池1200m3、草料
间960m2、消毒室及值班室120m2、堆粪场1200m2、
隔离间 60m2等，项目建成后年存栏肉牛 2560头，
年出栏肉牛1280头。

二、查询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的方式
和途径

通 过 链 接 ： https://pan.baidu.com/s/
1SMSel_TBbYR4CM5tVNVDOg 提取码：w8s3 获
取电子版，也可向建设单位索取纸质版文件。

三、征求意见的公众范围及主要事项
征求评价范围内所有敏感点公众对本项目

环境影响和环境保护措施的建议和意见，需要公
众监督，以便完善工程环保治理措施。

四、公众提出意见的主要方式和途径
公众可通过电话、写信、发邮件、填写公参意

见表的方式向建设单位提出意见。公众意见表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M03Xn28Mo2vfEH⁃
bPKxansQ 提取码：yabt。

五、起止时间
2023年6月1日至2023年6月14日
六、联系人及联系单位
建设单位：永宁县李俊镇人民政府
联系人：郭主任
联系电话：17309518505
地址：银川市永宁县李俊镇团结村1队。
报告书编制单位：宁夏汇晟环保科技有限公

司，电话：0951-3905638。
永宁县李俊镇人民政府

李俊镇团结村肉牛养殖场项目环境影响评价
征求意见稿公示

宁夏盛世开元拍卖有限公司拍卖公告
受委托，我公司于2023年6月16日10:00时在本公司拍卖厅以现场竞价

的方式对一辆别克牌 SGM6527AT小型普通客车进行公开拍卖，登记日期为
2010年4月。 参考价：19000元

我公司即日起组织现场勘察，有意竞拍者请于 2023 年 6月 15日 17:00
前交纳1万元竞买保证金至本公司指定账户，后持有效证件和交款凭证到本
公司办理报名手续。未成交者保证金在拍卖会结束后三个工作日内全额无
息退还。

报名、拍卖地点：银川市金凤区悦海新天地3号公寓27层
联系电话：13995300673（马女士）

注销公告
石嘴山市绿阳苗木培育基地（注册

号：640202300005330），拟向登记机关

申请注销，请与本培育基地有债权债务

的单位及个人，自公告之日起45日内来

本培育基地办理清算手续。特此公告。

石嘴山市绿阳苗木培育基地

2023年6月9日

减资公告
宁夏藤源工贸有限责任公司（统一社会信

用代码：91640100MA76GBL9XF），经股东会决
议，拟向登记机关申请减少注册资本，注册资金
由人民币 5000万元整减少至人民币 1000万元
整，请债权人自登报之日起45日内，向本公司提
出债权债务或提供相应担保请求。特此公告。

宁夏藤源工贸有限责任公司

2023年6月9日

宁夏纵横拍卖有限公司拍卖公告
受委托，我公司将于2023年6月26日上午10时在银川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银川市市民大

厅C区七楼）对两部报废医用电梯（含驱动主机、控制柜、轿厢、钢丝绳、配重等）进行公开拍卖；
参考价：12000元。

我公司即日起组织现场勘查，竞买人也可自行前往。有意竞买者请于2023年6月25日上午12
时前交纳相应的保证金后持有效身份证件到我公司办理竞买手续。竞买需按规定交纳保证金
2000元；保证金交纳账户户名：银川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账号：6401001005000003717-99B；开户
行：石嘴山银行银川市新华街支行；未成交保证金全额带息退还。

联系人：0951-6041887 15309519762 穆女士
公司地址：银川市金凤区紫荆花商务中心A座1204

李丰：

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宁
支行诉你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起诉状副本【诉讼请求：1.依法判决被告归还借
款合同项下剩余本金 36600 元，清偿贷款利息
17771.85元（利息暂计至 2022年 9月 13日）本息合计
54371.85元，以后贷款利息按合同约定计至贷款结
清日止；2.案件受理费被告承担。】、应诉通知书、举
证通知书、诉讼风险告知书、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
告知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等文书。自
公告之日起经过 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
举证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 15日内。并定于举证
期满后第 3日上午 10时（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中
宁县人民法院第一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
缺席判决。

中宁县人民法院

（2022）宁01民终1326号

宁夏诚狮汽车服务有限公司、王

军：

本院受理上诉人宁夏宁星
公路材料有限公司与被上诉人
宁夏正通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
司、董禹、郑永利、王彩霞、郑永
胜、刘红、郑国春、宁夏仁和致利
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刘燕与
你们追偿权纠纷一案，现依法向
你们公告送达判决书。自发出
公告之日起经过 30日即视为送
达。自公告之日起 30日内来本
院西区405办公室领取民事判决
书，逾期即视为送达。

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

宋健：

本院受理的原告宁夏贺兰农村商业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与被告宋健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
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3）宁
0122民初 1099号之一号民事裁定书，裁定如下：
驳回原告宁夏贺兰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的起诉。案件受理费 2733元，退还原告宁夏贺
兰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公告费 600元，
由原告宁夏贺兰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负
担。限你自本公告见报之日起 30日内到本院综
合审判庭领取民事裁定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
服本裁定，可在裁定书送达之日起十日内向本院
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递交副本，
上诉于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裁定即发
生法律效力。

贺兰县人民法院

（2020）宁0122执1785号之一

宁夏长力商贸有限公司、段云宽、宁夏赛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顾福、顾和平、顾柏岩、宁

夏大方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刘生海、贺成湖：

本院执行的（2019）宁 0122民初 3513号民事判决书，即申请执行人宁夏贺兰回商村
镇银行有限责任公司与被执行人宁夏长力商贸有限公司、段云宽、宁夏赛通房地产开发
有限公司、顾福、顾和平、顾柏岩、宁夏大方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刘生海、贺成湖金融借款
合同纠纷一案，应申请执行人的申请，本院决定对宁夏赛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名下位
于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兴庆区吉泰公园世家 2号综合楼 2号营业房（房屋产权证编号：
房权证兴庆区字第 2012024798号）及土地使用权（国有土地使用证证号：银国用（2014）第
03791号）进行评估、拍卖。现向你们公告送达（2020）宁 0122执 1785号执行裁定书、
（2020）宁 0122执 1785号之二执行裁定书、（2020）宁 0122执 1785号通知书，并通知你们
于 2023年 7月 12日上午 10时到贺兰县人民法院抽签确定评估机构；于 2023年 7月 20日
上午 9时到评估拍卖标的物现场确认、勘验标的物（抽签确定评估机构后 7个工作日以
后）；于 2023年 8月 21日到贺兰县人民法院执行局领取评估报告。以上通知时间遇法定
节假日顺延，逾期不到，则视为放弃相应的权利。

贺兰县人民法院

韩英梅：

本院受理的原告刘凝与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3）宁 0122民初 1921号民事判决书，判决书主
要内容：一、被告韩英梅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向原告刘凝
偿还借款本金 40900元，并支付自 2022年 10月 16日至本判决确定的
履行期限届满之日止的逾期付款利息（以欠付借款本金 40900元为
基数，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
率计算）。二、驳回原告刘凝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被告未按本判
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
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
息。案件受理费 822元，公告费 600元，由被告韩英梅负担。如不服
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
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银川市中级人民法
院。限你们自本公告之日起 30日内到贺兰县人民法院德胜工业园
区人民法庭领取本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

贺兰县人民法院

赵军雷：

本院受理的原告张文与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
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3）宁 0122民初 1639号民
事判决书，判决书主要内容：一、被告赵军雷于本判决生效
之日起十五日内向原告张文偿还借款本金 99394元；二、驳
回原告张文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被告未按本判决指定的
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
讼法》第二百六十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
利息。案件受理费2388元，由原告张文负担114元，被告赵
军雷负担2274元；公告费600元，由被告赵军雷负担。如不
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
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
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限你们自本公告之日起30日内到贺
兰县人民法院德胜工业园区人民法庭领取本判决书，逾期
视为送达。

贺兰县人民法院

（2023）宁0303民初764号

周瑞：

本院受理原告宁夏红寺堡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被告马洪国、马兴
林、张顺学、周瑞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23）宁0303民初764号民事判决书。裁判主要内容：一、确认原告宁夏红寺堡
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被告马洪国签订的《富民/农卡授信借款合同》于
2023年3月16日解除；二、被告马洪国于本判决生效后三十日内偿还原告宁夏红
寺堡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借款本金100000元，支付截止2023年1月6日所
欠利息10634.64元，以后产生的利息按照《富民/农卡授信借款合同》约定计算至
本判决确定给付之日；三、被告马兴林、张顺学、周瑞对上述款项承担连带保证责
任，承担保证责任后有权在其承担保证责任的范围内向被告马洪国追偿；四、案件
受理费2512元，由被告马洪国、马兴林、张顺学、周瑞负担；公告费600元，由被告
周瑞负担。本公告自刊登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
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副本，上诉于吴忠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
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吴忠市红寺堡区人民法院

（2023）宁0303民初627号

岳桂红：

原告撒玉林与被告岳桂红房屋
租赁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3）宁 0303
民初627号民事判决书。裁判主要内
容：被告岳桂红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
支付原告撒玉林房租及水电费共计
2300元。案件受理费 50元，公告费
600元，由被告岳桂红负担。本公告
自刊登之日起，经过 30日即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副本，上诉
于吴忠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
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吴忠市红寺堡区人民法院

（2023）宁0303民初724号

杨汉刚：

原告魏耀科与被告杨汉刚买卖
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2023）宁 0303民初
724号民事判决书。裁判主要内容：
被告杨汉刚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
向原告魏耀科支付装修材料款 3350
元。案件受理费 50 元，公告费 600
元，由被告杨汉刚负担。本公告自刊
登之日起，经过 30 日即视为送达。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副本，上诉于
吴忠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
即发生法律效力。

吴忠市红寺堡区人民法院

宁夏鑫德粮油工贸有限公司、宁夏金瑞源工贸有限公司、宁夏抢鲶渔业科技有限

公司、吴忠市榕鑫塔式起重机租赁有限公司、白烨、白金山、白成、路峰、路勇、谭

根、杨菊红：

本院受理原告宁夏融资担保集团有限公司与被告宁夏鑫德粮油工贸有限公
司、宁夏金瑞源工贸有限公司、宁夏抢鲶渔业科技有限公司、吴忠市榕鑫塔式起重
机租赁有限公司、青铜峡市丽红黄河鲶鱼养殖专业合作社、白烨、白金山、白成、谭
丽红、路峰、路勇、谭根、杨菊红保证合同纠纷一案, 已审理终结。现原告对判决书
不服提起上诉。上诉请求依法改判一审判决第二项：判令被上诉人宁夏鑫德粮油
工贸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支付上诉人宁夏融资担保集团有限
公司自 2019年 6月 21日至 2022年 6月 20日的逾期担保费 555633.83元及按照日
万分之五支付自 2019年 6月 21日起至 2022年 6月 22日的逾期担保费违约金
214420.34元，并请求支付至前述逾期担保费实际付清之日止；本案一二审诉讼费
由各被上诉人承担。被告谭丽红对判决书不符提起上诉，上诉请求：请求撤销原
判决依法改判上诉人不承担责任。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到本院716领取上诉状，
逾期则视为送达。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胡建明：

本院受理原告甘立生与被告胡建
明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3）宁 0106民初
1550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3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
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
后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
上诉于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
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吴海平：

本院受理原告王星与被告吴海平
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3）宁 0106民
初 1759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
起，3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
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
公告期满后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
状及副本，上诉于银川市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宁夏沙湖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本院受理上诉人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石嘴山市分行
与被上诉人马维宁、舒艳红、马碧优、马梦媛，原审被告宁夏
沙湖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因你公
司无法联系，现依法向你公司公告送达（2023）宁 02民终
578号开庭传票、合议庭组成人员告知书、举证通知书。自
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举证期限为公告送
达期满后的1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限届满后的第3日上午9
时10分（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十二法庭开庭审理，
逾期将依法缺席审判。

石嘴山市中级人民法院

宁夏沙湖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本院受理上诉人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石嘴山市
分行与被上诉人刘涛、张伟、原审被告宁夏沙湖房地产
开发有限公司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因其他送达方
式无法向你公司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司公告送达（2023）
宁 02民终 577号开庭传票、合议庭组成人员告知书、举
证通知书。自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30日即视为送达。
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1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
限届满后的第 3日下午 15时（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本
院第十二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审判。

石嘴山市中级人民法院

（2023）宁0104民初6117号

马超：

本院受理的原告宁夏农垦田野农资有限公司与马超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原告的诉请为：1.判令被告向
原告支付货款86000元，违约金2000元，利息35764元（按LPR报价5年期以上4.3%暂计算自2012年12月
1日至2022年9月1日，86000元×0.043÷365天×3530元＝35764元，三项总计123764元，并以86000元为基
数按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市场报价利率支付利息至实际付清之日；2.本案诉讼费、律师费及其他费
用均由被告承担。因你下落不明，无法直接送达，现本院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
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告知书、民事裁定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
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三日（遇法定休假日顺延）14
时30分在本院东四楼二号法庭公开开庭审理此案，逾期本院将依法缺席裁判。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张强：

本院受理（2023）宁 0402民初 1213号原告海鹏诉被告固
原市励京艺术教育文化有限公司、马小刚、你承揽合同纠纷
一案，原告诉讼要求判令被告偿还原告制作安装培训学校喷
绘、写真、UV、条幅等广告宣传费用3067元，并承担本案诉讼
费用。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
通知书、开庭传票、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及普通程序独任审
理通知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30日即视为送达。提
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15日
和 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 3日上午 9时 10分（遇法
定休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八审判庭公开审理此案，逾期将依
法缺席裁判。

固原市原州区人民法院

董兵、董武、樊正雄：

本院受理原告康建雄与你们追偿权纠纷一
案 ，原 告 诉 请 ：1. 判 决 被 告 董 兵 向 原 告 支 付
98458.45 元；2.判决被告董武、樊正雄按比例分担
未能追偿部分的费用；3.本案诉讼费由被告负担。
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
举证通知书、告知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
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
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
的 15 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 3 日上午 9 时
（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四审判庭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固原市原州区人民法院

杨小龙：

本院受理原告宁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固原分行诉被告杨小龙金
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民事起诉状副本、应诉通
知书、举证通知书、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民事裁定书、合议庭组成人
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原告宁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固原分行起诉要
求：1.依法判令被告偿还信用卡本金 9999.05元，利息 1707.87元，费用
2339.68元（利息暂计算至 2020年 12月 15日止，此后利息请求判令至
实际履行之日止；以上合计 14046.6元）；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自
公告之日起经过 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为
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 3日上午 9时 00分
（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固原市原州区人民法院第五审判庭开庭审理，
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固原市原州区人民法院

王志强、马莉娜：

本院受理原告丁玉祥与被告王志强、马
莉娜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原告丁玉祥提出诉
讼请求：1.依法判令二被告向原告偿还借款
本金 27 万元；2.本案诉讼费用由二被告承
担。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
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自本公告发
出之日起 3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
期限和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15 日
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 3日上午 9时（遇
法定休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六审判庭公开审
理此案，逾期将依法审理。

固原市原州区人民法院

（2023）宁0104民初5923号

刘林：

原告徐浩伟与被告刘林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3）宁 0104民初 5923号民事判决书。
本院判决: 被告刘林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五日内向原告徐浩伟
偿还借款 12500元，支付借款利息 9315.48元（6583.56元+2731.92
元），并按年利率 14.8%支付 12500元借款自 2022年 1月 20日至
实际还清之日止的利息。案件受理费 380元，公告费 300元，由
被告刘林负担。限你自公告之日起 30日内来本院 713办公室领
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
后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银川市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2023）宁0104民初4907号

张红立：

原告余云光与被告张红立买卖合同纠
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本院（2023）宁 0104民初 4907号民事判决
书。本院判决：被告张红立于本判决生效之
日起五日内支付原告余云光货款63800元、
利息9395.9元，并按年利率3.85%支付前述
63800元货款自 2023年 1月 30日至实际付
清之日止的利息。案件受理费 1639元，公
告费300元，由原告余云光负担8元，被告张
红立负担1931元。限你自公告之日起30日
内来本院713办公室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
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
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
于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
生法律效力。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2023）宁0104民初5209号

杨显：

原告宁夏尚倾城贸易有限公司与
被告杨显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
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3）
宁0104民初5209号民事判决书。本院
判决: 被告杨显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
五日内支付原告宁夏尚倾城贸易有限
公司货款 7185元，利息 228.63元，合计
7413.63元。案件受理费 50元，公告费
300元，由被告杨显负担。限你自公告
之日起 30日内来本院 713办公室领取
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
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日内，向本
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宁夏回族
自治区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
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柳小明：

原告银川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与被告柳小明房屋租
赁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本院判决：1.被告柳小明于
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银川市住房和城乡建设
局返还位于银川市兴庆区友乐家园20号楼1单元603室房
屋；2.被告柳小明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向原告银川
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支付租金 12537.60元及按照每月
783.60元的标准计算的自 2022年 10月 1日起至前述房屋
返还之日止的租金；3.被告柳小明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
日内向原告银川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支付违约金1464.55
元及以欠付租金12537.60元为基数，按照日万分之五计算
的自 2022年 10月 1日起至本判决确定的租金支付之日止
的违约金。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3）宁0104民初3325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30日内到本院 813办公室
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
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银
川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2023）宁0104执异175号

王姣、闫伟：

本院在执行宁夏禾明生态建设有限公
司与宁夏晟辉达工贸有限公司买卖合同纠
纷一案中，申请人宁夏禾明生态建设有限公
司请求：1.追加王姣为本案被执行人，在尚未
缴纳出资的范围内承担责任；2.追加闫伟为
本案被执行人，承担赔偿责任。因你们下落
不明，无法直接送达，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
达追加被执行人申请书、应诉通知书、举证
通知书、开听证会传票、廉政监督卡、涉养老
诈骗线索告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告知书，
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
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 3日
内，并定于举证期届满后的第 3日上午 9时
05分（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东二楼二号法
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2023）宁0104民初7670号

姜莹：

原告中国大地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宁夏分公司与被告姜莹保险合
同纠纷一案，原告中国大地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宁夏分公司向本院提
出的诉讼请求为：1.依法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理赔款共计174411.67
元；2.依法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逾期保险费5896.66元；3.依法判令被
告向原告支付以上述理赔款、逾期保险费合计 180308.33元为基数，
按照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一年
期）为标准计算的自 2022年 10月 21日起至全部欠款清偿之日止的
资金占用损失，以上理赔款、逾期保险费、资金占用损失暂合计为
180308.33元；4.本案的律师费、诉讼费由被告承担。因你下落不明，
本院无法向你直接送达起诉状副本、开庭传票、举证通知书、应诉通
知书，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
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及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15日内。
本院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三日9时20分（遇休假日顺延）在本院西四
楼一号法庭公开开庭审理此案。逾期答辩和举证的，视为放弃答辩
和举证，本案将依法缺席审理。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李章艺、洪春兰:

本院执行的申请执行人宁夏东华典当有限公司与
被执行人李章艺、洪春兰典当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
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19)宁 0104执 9478号之二执行裁
定书【裁定内容为拍卖被执行人李章艺名下位于永宁县
望远北方国际建材物流城 TBSY9号楼 6、13、14号房
产】。现通知你们于 2023年 7月 10日上午 9时 30分到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执行接待大厅 9号窗口室通过
协商一致或者摇号的方式选取上述房产的评估机构，逾
期不到视为未到场方放弃挑选评估机构的权利，由到场
方单方抽取评估机构，并于2023年8月9日上午到银川
市兴庆区人民法院执行接待大厅 9号窗口领取上述房
产的评估报告。对该评估报告如有异议可在收到评估
报告之日起 10日内以书面形式向本院提出，逾期不提
出视为放弃异议权。本院将通过淘宝网络司法拍卖平
台进行公开拍卖（以上日期如遇节假日顺延至节后第一
个工作日）。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陈西平：

本院受理的原告魏克忠诉你劳务
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因你下
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
（2023）宁 0104民初 5314号民事判决。
依法判令你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
内支付原告魏克忠劳务费 16000元，并
由你承担案件受理费及公告费 500
元。限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30日内
来本院 713室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
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
诉于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
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任莉：

本院受理的原告中国大地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宁夏分公司诉你保证保险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
结。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3）
宁 0104民初 5495号民事判决。依法判令你于本判决
生效之日十日内向原告中国大地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
司宁夏分公司支付保险代偿款及保险费 152944.16元
并按年利率 3.85%的标准支付自 2021年 6月 4日起至
实际还款之日止的利息，并由你承担案件受理费及公
告费 3659元。限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30日内来本
院 713室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公告期满后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
本，上诉于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
法律效力。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韩红、赵勇：

本院受理的原告张金保与你二人房屋租赁合
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因你二人下落不明，无
法直接送达民事判决书。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
院（2023）宁 0104民初 3817号民事判决，判决如
下：被告韩红、赵勇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五日内支
付原告张金保房屋租金 128800元、房屋损坏赔偿
金20000元、违约金12880元，合计161680元；并由
你承担案件受理费 3390元，公告费 300元。限你
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30日内到本院704办公室领
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
可在公告送达期满后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
及副本，上诉于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
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魏景辉：

本院受理原告黑保霞与被告魏景辉房屋租赁合同纠纷一
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3）宁0104民初
3290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一、被告魏景辉于本判决生效
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黑保霞支付租金25000元、采暖费4165元
和违约金6250元，以上共计35415元；二、驳回原告黑保霞的其
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
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
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 1008元，公
告费300元，由被告魏景辉负担。限你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
本院速裁审判庭（707办公室）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
状及副本，上诉于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
律效力。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2023）宁0104民初4000号

徐志强：

原告杨廷荣与被告徐志强买卖合同纠
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本院（2023）宁 0104民初 4000号民事判决
书。本院判决：被告徐志强于本判决生效之
日起五日内支付原告杨廷荣货款34000元、
违约金1700元。案件受理费693元，公告费
300元，由被告徐志强负担。限你自公告之
日起 30日内来本院 713办公室领取民事判
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
在公告期满后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
及副本，上诉于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
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2023）宁0104民初7352号

马超：

本院受理的贾菲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原告要求：1.
依法判令被告向原告偿还借款 372309.83元，资金占用损失
75640.95元，总计 447950.78元（占用资金损失计算方式为：
以 372309.83元为基数，按照年利率 6%，自 2019年 10月 13
日暂计算至2023年2月13日，计算40个月，请判至实际履行
之日）；2.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因你下落不明，无法直
接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
通知书、开庭传票、廉政监督卡、普通程序独任审理告知书，
自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
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届满后的第3日
上午9时50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东三楼一号法庭公开
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银川市兴庆区人民法院


